雅安市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情况报告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事  由
	

	办理时间
	
	办理场所
	
	宴席标准及桌数
	

	婚丧车队

规模
	
	是否使用公务车
	

	来客范围及人数
	亲属人数
	非亲属人数

	
	
	

	收受非亲属礼金情况
	收受金额（元）
	退回金额（元）
	上交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
	收受非亲属礼品情况
	礼品名称（件）
	退回情况（件）
	上交情况（件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合     计
	
	

	有无违反纪律规定事项
	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	单  位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领导干部人员要如实填写，并于婚丧喜庆等事宜办理后10日内报告；

2.党委（党组）应在“单位意见”栏签署“是否属实”的意见，并盖章。
